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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茶及飲料作物改良場 

114 年度堪用公務車 1台標售(案號:114-S003，第 1次) 

投 標 須 知 
 

一、本批標售之標的物、數量、標售底價及保證金金額詳如附表一。 

二、 本件標售已於114年7月17日刊登於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電子採購網，

並訂於同年7月23日上午10時15分在本場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會場當眾

開標。當天如因颱風或其他突發事故停止上班，則順延至恢復上班之第二

個工作天同時段地點開標，不另公告。 

三、本批標售標的物，投標人得於開標前洽本機關安排現場勘查(不可試駕)。 

四、投標所需文件及裝封： 

（一） 投標應備文件包括下列各項，投標前應逐一填妥簽章，所有指定填 

寫之處，均應以鋼筆、原子筆或打字填寫正確無誤，填寫錯誤或塗

改處應加蓋負責人印章，現場開標後無法立即補正者為無效標。 

（二） 投標金額以中文大寫書寫，並不得低於標售底價，違反視為無效。 

（三） 投標廠商所寄之投標文件請自備封套，密封後郵寄或親送，標封應 

      書寫投標廠商名稱、地址及投標之標案名稱，違反規定者，視為無 

      效標。 

（四） 投標文件有效期：自投標時起至開標後三十日止。但招標機關因故 

延期決標，投標廠商得以書面主張投標文件逾開標後三十日以後無

效，若未以書面主張則視為同意延長其投標文件有效期至實際決標

日止。 

（五） 資格文件： 

1. 投標廠商資格審查表： 

  (1)為本場審查用，廠商資格文件以投標須知規定為準。  

  (2) 投標人於該表填寫廠商名稱，合格與不合格欄由本場審查後 

      填具，請勿填寫。 

2.切結書: 

3.授權委託書：投標人如須委託全權代理人辦理投標開標事務，則 

必須填具「授權委託書」一份。 

4.各種證件影印本。 

（六）價格文件： 

1.投標單：價格均以新臺幣為準，投標廠商應按最近市場工料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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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確填寫標單，並蓋章。 

2.投標單總額應以中文大寫國字書寫。投標單未按規定填寫、蓋 

章及標價塗改處未蓋負責人章者，現場又無法補正者該標單應

視為無效標。 

3.廠商報價如低於公告預算底價，視為不合格標。 

（七）資格文件及價格文件應裝入外標封，外標封應書寫廠商名稱、地址

及採購標的名稱。 

(八) 押標金(保證金)領據: 未得標退還保證金時需檢附。 

五、押標金(保證金)：新台幣 5,000 元整 

(一) 投標人得以下列方式繳納押標金: 

1.現金應於截止投標前繳至本場出納後，將收據裝入標封封  

  套內投標，並於截止投標前遞送本場。                     

2.現金以外之其他方式繳納者，依其性質應分別記載受款人、質權  

人受益人、被保證人為農業部茶及飲料作物改良場，其

有效期應較招標文件規定之報價有效期長三十日，並附於

標封封套內於截止投標前遞送至本場。上述抬頭若有誤繕，

本次投標判為無效標。未增寫受款人者，以執票機關為受

款人。  

 

以現金繳納押標金之繳納處所或金融機構帳號： 

農業部茶及飲料作物改良場/行政大樓 1樓/秘書室出納。 

金融機構名稱:中央銀行國庫局 

金融機構代號:0000022 

帳號: 24511102129000 

戶名: 農業部茶及飲料作物改良場 

匯款後請將匯款明細表註名標案案號、標案名稱、投標(匯款) 

廠商名稱傳真至(03)4814300，並來電(03)4822059#232 確認。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沒收全部押標金(保證金)： 

1.投標人放棄得標。 

2.得標人逾期未不繳款。 

3.廠商未依規定清運、未依期限內清運或未清空存放場地。     

六、投標人應將填妥之投標單連同應繳押標金(保證金)之票據（現金除外）妥 

予密封，以掛號函件或親送，於開標前一日送達本機關或其指定之郵政信

箱。逾期送達者，不予受理，原件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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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投標人得親自或出具委託書委由他人出席開標會場，以利決標後辦理後續 

    事宜。 

八、開標、決標： 

（一）由本機關會同監標人員，於開標時間當場開標審查。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投標無效： 

1.投標單及押標金(保證金)，二者缺其一者。 

2.押標金(保證金)金額不足或其票據不符前述第五點之規定者。 

3.投標單所填投標金額經塗改未認章、或雖經認章而無法辨識、或 

  低於標售底價、或未以中文大寫者。  

4.投標單所填標的物、投標人姓名，經主持人及監標人共同認定無 

  法辨識者。  

5.投標單之格式與執行機關規定之格式不符者。  

6.投標押標金(保證金)票據之受款人非執行機關名義而未經所載受 

  款人背書者。 

7.標封未依規定書寫廠商名稱及地址，標封未密封。 

8.其它發現足以影響標案公正性之事證。 

（三）決標：以有效投標單之投標金額之最高標價者為得標人，次高標價 

者為次得標人。最高標價有二標以上相同時，應當場由主持人擇適

當方式抽籤決定得標人及次得標人。次高標價者有二標以上相同時，

比照辦理。 

（四）得標人如放棄得標，除沒收其所繳之全部押標金(保證金)外，由次 

高標者得標。 

九、押標金(保證金)於開標後，除得標者外，其餘應由未得標人持與投標單所 

    蓋相同之印章無息領回。得標者應繳納履約保證金新臺幣 5,000 元整，得由 

    押標金轉入，待完成清運及無待解決事項後無息發還。 

十、投標人得標後應繳之全部價款，應於決標之日起 5工作天內以現金或即期 

支票至本場出納繳納或以匯款方式繳納。繳納後請將匯款單傳真至

03-4814300。  

金融機構名稱：中央銀行國庫局；  

金融機構代號： 0000022；  

帳號 :07511105007000；  

戶名 :農業部茶及飲料作物改良場廢舊物資售價戶  

十一、因故需停止標售全部標的物時，由主持人於開標當場宣布，投標人不得異議。 

十二、本案標售之報廢品，本場不再出具任何證明（相關）文件。 

十三、機關標售之報廢品，廠商不論是否自行拆解、處理，均對本須知各項規定 

      事項負有相同之責任及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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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保密：投標人在開標之前須將投標文件列為密件處理。 

十五、本投標須知未列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